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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本公司河西总部大楼四楼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69,964,9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9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所需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谢宁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公司有签字权董事10人，列席8人，杨伯豪董事、吴弘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本公司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江志纯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5,919,100 99.9538 2,863,202 0.0326 1,182,644 0.0136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厚印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44,150,082 99.7056 25,196,020 0.2872 618,844 0.0072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遥女士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6,889,296 99.9649 2,247,173 0.0256 828,477 0.0095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7,161,374 99.9680 2,264,392 0.0258 539,180 0.00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于选举王厚印先生为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2,110,958,

201

98.7918

25,196,

020

1.1791

618,

844

0.0291

3

关于选举王遥女士为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33,697,

415

99.8560 2,247,173 0.1051

828,

477

0.0389

4

关于聘请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133,969,

493

99.8687 2,264,392 0.1059

539,

180

0.02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维剑、喻湘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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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前期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并已收到《江苏

金融监管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苏金复〔2025〕428号），相关内容已于

2025年11月2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自《公司章程》修改获监管核准之

日起，本公司监事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监事不再履行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监管制度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2025年12月26日，本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自股东会通过之日起，本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依法行

使监事会相关职权；监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同步撤销；与监事会运作和监事履职的相关制度同步废止；

吕冬阳先生、马淼女士、徐月萍女士、王家华先生、王国彬先生、黄涛女士、张吕林先生、郭俊先生、戚梦然

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相关职务，并确认其与本公司无任何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

通知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 本公司对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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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在本公司河西总部大楼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谢宁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有表决权董事10人，实到董事9人，杨伯豪董事因公

务原因，书面委托谢宁董事长代为投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聘任朱钢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钢先生为本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该

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事前认可。 朱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聘任印建军先生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印建军先生为本公司业务总监， 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事前认可。 印建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印建军先生的业务总监任职资格，尚需获得监管机构的核准。

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钢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历任南京银行政策法规

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信贷业务处副处长，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南京

银行行长助理，兼无锡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

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执行董事；南京市企业联合会、南京市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南京银行党委副

书记、副行长（职业经理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职业经理

人）；江苏省宏观经济学会理事。 现任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行长、财务负责人，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江苏省金融学会理事，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副会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朱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56,341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印建军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如东县支行

计划信贷科副科长，信贷管理科副科长，信贷经营科科长，行长助理，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南通港闸支

行主要负责人，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如皋市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南通分行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南京银行盐城分行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纪委书记、

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南京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印建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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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业务总监徐腊梅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

徐腊梅女士因到龄退休原因请求辞去本公司业务总监职务。本公司董事会接受其辞呈，根据本公司章程

规定，该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

职务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徐腊梅 业务总监 2025年12月26日 2027年1月8日 到龄退休 否 / 否

徐腊梅女士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不同意见， 亦无因本人辞任需知会本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

任何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徐腊梅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徐腊梅女士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进行管理。

本公司董事会对徐腊梅女士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高级管理人员辞任对本公司的影响

徐腊梅女士的辞任不会对本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5-107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并购基金进展及相关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并购基金名称：上海祥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投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风险提示：由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妙可蓝多” ）参股的上海祥民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及其下属主体担保的吉林省耀禾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耀

禾”或“债务人” ）逾期未清偿债务，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或“债权人” ，为公司

控股股东）前期已在境内对相关方提起仲裁，并在境外对并购基金底层资产发起接管程序。近日，公司收到内蒙蒙牛出具

的《告知函》，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就该案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吉林耀禾向债权人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等款项，并且内蒙蒙牛

就所享有的该等债权，在并购基金所持长春市联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联鑫” ）99.99%股权、长春联鑫所

持吉林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芝然” ）90%股权经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并购基金及其下属主体因相关担保无法实现清算分配，公司无法实现并购基金中本金及相应收益的退出；同时，如

吉林耀禾及相关方未能如期向内蒙蒙牛清偿上述贷款本金、利息等款项，并购基金相关下属主体存在被内蒙蒙牛拍卖或

变卖并优先受偿所得价款的可能性。 如承诺人柴琇女士不能履行其此前向公司作出足额补偿的承诺，公司对并购基金及

其下属主体的投资存在产生重大损失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相关期间的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公司参股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参与并购基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认购并购基金份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参与认购渤海华美八期（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份额。 2018年6

月，公司按照原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并购基金缴付了全部认缴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18-041号和2018-063号公告）。

2021年1月29日及2021年2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并购基金重新签署合伙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相关各方重新签署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协议》

（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及相关文件，对并购基金名称、合伙人变更、存续期限、管理人等原合伙协议条款进行变更或补

充，同时将并购基金名称变更为“上海祥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合伙协议前后，

公司于并购基金认缴及实缴10,000万元出资额不变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2021-017号及2021-018号公告）。

因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琇女士及其配偶控制的公司于2020年6月完成对并购基金普通合伙人吉林省联祥

消防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祥消防” ）100%股权的收购，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人吉林耀禾为联祥消防子公司，联

祥消防与吉林耀禾成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联祥消防、吉林耀禾重新签署并购基金合伙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目前，并购基金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其实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 身份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盛方基金 普通合伙人 1,000,000 0

联祥消防 普通合伙人 1,000,000 0

妙可蓝多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 100,000,000

吉林耀禾 有限合伙人 1,116,453,559 478,114,959

合计 1,218,453,559 578,114,959

（二）并购基金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目前， 并购基金持有长春联鑫99.99%股权， 长春联鑫持有吉林芝然90%股权， 吉林芝然持有AUSTRALIA�

ZHIRAN� CO.PTY� LTD（以下简称“澳洲芝然” ）及香港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芝然” ）100%股权或

权益，澳洲芝然间接持有BROWNES� FOODS� OPERATIONS� PTY� LIMITED（以下简称“Brownes” ）100%股权或权

益。

并购基金截至目前的具体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Brownes为并购基金控制的核心资产，其主营业务为乳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及贸易，是西澳大利亚州规模最

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之一，主要产品为巴氏杀菌乳、调制乳、发酵乳、奶油和奶酪。 “Brownes” 品牌是历史悠久的

西澳大利亚州乳品品牌之一，创立于1886年，至今已有超过130年历史。

除上述股权投资外，截至目前，并购基金作为持有长春联鑫99.99%股权的股东，对长春联鑫尚有23,608.00万

元无息债权投资。

公司除直接持有并购基金份额外，另以6,900万元出资直接持有并购基金下属控制主体吉林芝然10%股权。

二、承诺人涉及并购基金的相关承诺

（一）相关承诺背景

2020年12月24日，内蒙蒙牛通过信托向吉林耀禾发放本金为7亿元的借款，后续该信托将上述借款转由内蒙

蒙牛直接持有。 为担保前述借款项下吉林耀禾的还款义务及其他各项义务的履行，并购基金及其下属控制主体提

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或相关财产的抵押、质押担保（以下简称“担保措施” ）。

（二）相关承诺内容

为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相关风险，经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协调，公司获得如下保障措施：

1、内蒙蒙牛出具《承诺函》

内蒙蒙牛于《承诺函》中确认及承诺：若出现吉林耀禾根据贷款合同被认定为违约而导致债权人行使澳洲担

保项下相关担保权利以处置澳洲担保项下担保物（以下简称“行使担保权利” ），本公司承诺将于债权人行使担保

权利获得款项后的20日内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的款项支付给上市公司作为补偿：支付上市公司金额=债权人行使

担保权利所实际获得的款项*10%。

截至目前，内蒙蒙牛表示维持上述承诺不变，待承诺履行条件触发即履行上述承诺。

2、柴琇女士出具《关于并购基金相关事项的说明》

此外，公司亦获得当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吉林耀禾关联人柴琇女士出具签署的《关于并购基金相

关事项的说明》，柴琇女士于《关于并购基金相关事项的说明》中承诺：由于担保事项导致上市公司面临直接或间

接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无法在合伙协议约定期限内足额、及时回收在并购基金中的出资及应得收益），本人承诺

将向上市公司足额补偿，并确保上市公司不至于因担保事项而出现损失。

截至目前，柴琇女士暂未履行上述承诺，其表示会积极努力解决。

三、公司参股并购基金涉及的相关风险

（一）关于承诺人可能无法履行承诺的相关风险

并购基金已于2025年1月29日到期，公司已于2025年2月5日发布《关于公司参股并购基金存续期限届满拟进

行清算分配的公告》（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5-009号公告）并拟启动清算分配程序，但因吉林耀禾未能偿还相关债务，并购基金及相关底层资产仍处于为

吉林耀禾上述债务担保的质押/抵押状态，截至目前，公司仍未能足额、及时回收在并购基金中的出资及应得收益，

承诺人柴琇女士向公司作出足额补偿承诺的条件已经触发。

如承诺人柴琇女士不能履行其此前向公司作出足额补偿的承诺，公司对并购基金及其下属主体的投资存在产

生重大损失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相关期间的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于并购基金财产被执行的风险

此外，有关逾期未偿还信托贷款的仲裁申请已由内蒙蒙牛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审理。 同时

内蒙蒙牛已在澳洲针对澳洲芝然100%股权任命了接管人，对澳洲芝然及其下的其他担保物启动接管程序。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内蒙蒙牛出具的《关于吉林耀禾逾期未偿还信托贷款及仲裁案件进展的告知函》（以

下简称“《告知函》” ）。根据《告知函》，近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就该案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吉林耀禾向内蒙蒙牛偿

还贷款本金、利息等款项，并且内蒙蒙牛就所享有的该等债权，在并购基金所持长春联鑫99.99%股权、长春联鑫所

持吉林芝然90%股权经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内蒙蒙牛后续将根据该仲裁案件执行情况，酌情

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包括可能通过启动对并购基金所持长春联鑫99.99%股权、长春联鑫所持吉林芝然90%股权等

担保物的拍卖、变卖程序实现债权清偿。

基于目前了解的吉林耀禾及相关方的财务状况，若未来确实发生上述相关情形，后续公司即使直接及/或通过

并购基金向吉林耀禾及相关方追偿返还因上述担保措施执行而导致的财产损失，亦存在不能返还公司上述损失的

可能。

四、公司的应对措施

除积极协调债权、债务相关方尽快就债务偿还达成一致以解除相关质押实现基金分配方案外，自2025年1月开

始，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基金工作组、董事长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多次以口头及书面发函等方式敦促承诺人柴琇

女士履行基金事项相关承诺。 截至目前，相关承诺尚未履行。

鉴此，公司将于近期启动仲裁/诉讼等法律追偿手段，协助公司收回在并购基金的投资本金及对应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自投资并购基金以来，于2020年4月22日从并购基金取得一次金额1,400万元的现金收益分配。截至2024

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公司对并购基金的出资所形成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128,724,300元； 截至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公司对并购基金的出资所形成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128,724,300元。如

相关投资出现损失，将对公司相关期间的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已于2024年9月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要求公司就参股并购基金中持

有份额及收益立即向相关方主张权益的议案》，并于同日披露《关于公司参股并购基金进展及相关风险的提示公

告》（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4-071号公告）。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有序推进。 本次系公司根据相关事项披露的进展情况，就参股并购基金相关风险

进行再次提示。 相关风险评估系基于公司目前了解的初步信息作出，公司将根据后续实际情况及时评估风险并采

取必要行动。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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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赠与基本情况：公司关联方派勒集团与全资子公司岳阳百盈于近日签署了《赠与协议》，

约定派勒集团将其持有的派勒纳米10%的股份无偿赠与给岳阳百盈。

● 本次赠与为零对价，为赠与方无偿且不可撤销的捐赠行为，对受赠方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

务。

● 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本次股权赠与预计会增加公司净资产。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对长期股权投资、资本公积相关科目进行确认。 因相关数据尚未审计，故本次赠与对公司相关财务

指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数据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

● 本次赠与后， 岳阳百盈将持有标的公司10%的股份， 不涉及对标的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关联方派勒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派勒集团” ）与全资子公司岳阳百盈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百盈” ）签

署《赠与协议》，派勒集团将其持有的广东派勒智能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勒纳

米” ）10%的股份无偿赠与给岳阳百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派勒集团于近日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百盈签署了 《赠与协

议》，约定派勒集团将其持有的派勒纳米10%的股份无偿赠与给岳阳百盈。本次交易为无偿赠与，交

易对价为 0�元，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5年 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无

偿赠与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雷立猛、李顺祥、雷立华、曾文君在本次董事会审议

该项议案时回避了表决。该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以5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一、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1、赠与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派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MA59C75R11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3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雷立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屏岔道侧创源路一号之三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制药

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数控机床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股权结构：雷立猛持股90%；曾文君持股1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0日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970,155,845.31 总资产 959,585,998.30

净资产 522,153,280.98 净资产 605,458,730.56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1-9月

总收入 390,668,572.80 总收入 322,367,256.68

净利润 37,830,565.90 净利润 22,529,264.66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派勒集团实际控制人雷立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派勒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2、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派勒智能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65936129U

注册资本：4731.4625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雷立猛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创源路一号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制药专用设

备制造；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制造；通

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业设计服务；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通用加料、分配装置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供应链管理服务；数控机床制造；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主要业务： 派勒纳米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微纳米工艺研磨与分散设备及驱控一体化多轴数

控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2025年主要收入来源于研发、生产、销售新材料、新能源正极材料

及固态电池的纳米级研磨与分散设备、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及提供服务等。与公司业务构成产业

链上下游关系。

股权结构：

赠与前 赠与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雷立猛 34.53% 雷立猛 34.53%

派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23%

东莞善乐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0.41%

东莞善乐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0.41% 长沙机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6%

长沙机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16% 岳阳百盈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

其他5%以下股东合计 31.67% 其他5%以下股东合计 35.9%

合计 10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0日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9月30日

总资产 704,713,262.68 总资产 648,285,667.10

净资产 272,170,698.35 净资产 294,498,399.36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12月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1-9月

总收入 390,668,572.80 总收入 322,367,256.68

净利润 38,332,427.49 净利润 22,327,701.01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派勒纳米实际控制人雷立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派勒纳米构成关联关系。

三、《赠与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赠与方）：派勒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赠方）：岳阳百盈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方）：广东派勒智能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赠与标的

1.1� �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丙方473.1463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

赠与乙方，赠与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作为丙方股东享有的标的股份的分红权、表决权等。

第二条 费用承担

2.1因本次标的股份赠与事宜所产生的乙方税费（主要包括印花税等）由乙方自行承担；因本次

标的股份赠与事宜所产生的甲方税费由甲方承担；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2.2� �各方为磋商、草拟、签订及执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和开支，由各方自行承担。

第三条 承诺与保证

3.1� �甲方的承诺与保证

甲方保证对标的股份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该等股份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等影

响本次赠与的情形。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丙方财务状况、经营信息等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甲方承诺协助乙方办理股份赠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2� �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股份赠与， 并在成为丙方股东后自觉遵守丙方公司章程以及甲方其他内

部股份管理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乙方接受甲方赠与的股份计入资本公积。

3.3� �其他

甲方无偿赠与给乙方标的股份，本次赠与对受赠方及标的公司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 本协议

生效后，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销本次赠与或要求将标的股份再次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第四条 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为自本协议签订日至交割日期间。过渡期赠与方应确保丙方正常经营，维持各重要合同

的继续有效及履行。

第五条 生效与变更

5.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2� �股份赠与的生效以本协议生效并完成丙方股东名册记载及相关必备程序（如有）为标志，

本协议生效并完成股东名册记载及相关必备程序（如有）之日起乙方即成为丙方股东并取得标的

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 是否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股份赠与及股份转让的实施

及效力。

5.3� �若需对本协议进行变更，双方应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第六条特别约定

双方确认并同意，基于工商登记管理部门要求，双方应及时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并签署工商所需

相应转让协议。

第七条保密

各方对本次赠与的相关信息均属于保密信息，各方负有保密义务。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丙

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交易定价

本次赠与交易对价为0元，为赠与方无偿且不可撤销的捐赠行为，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不

存在导致未来捐赠方对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等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赠与系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雷立猛先生助力公司业务发展的切实举措。 本次赠与有利

于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

本次股权赠与预计会增加公司净资产。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资本公积相

关科目进行确认。 因相关数据尚未审计，故本次赠与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

终数据以公司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受赠资产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与关联方发生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 公司与关联方派勒纳米及其控股公司于本年年初至12月23日发生的关联

交易主要为购买及销售设备等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12月

23日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设备

及服务

派勒纳米及控

股公司

不超过7,380.00 2,696.29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设备

及服务

派勒纳米及控

股公司

不超过8,670.31 1,670.31 不适用

合计 4,366.60 -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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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岳阳市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巴陵东路3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4,343,0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4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及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40,858 25.2026 64,377,050 74.6277 146,300 0.1697

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328,098 55.6508 63,859,450 44.2414 155,460 0.10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21,740,858 76.9918 6,350,700 22.4900 146,300 0.5182

2

《关于增补独立董

事的议案》

22,249,298 78.7924 5,833,100 20.6570 155,460 0.550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杨雪莹、陈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百利科技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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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9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6人，实际出席董事1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顾建忠董事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顾建忠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10人）

顾建忠、施红敏、叶峻、于福林、李正强、杨德红、陶宏君、庄喆、董煜、甘湘南。

主任委员：顾建忠。

（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5人）

肖微、施红敏、董煜、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肖微。

（三）风险管理委员会（6人）

杨德红、叶峻、孔旭洪、黎健、牛韧、肖微。

主任委员：杨德红。

（四）审计委员会（5人）

薛云奎、孔旭洪、肖微、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薛云奎。

（五）提名与薪酬委员会（5人）

靳庆鲁、叶峻、于福林、李正强、薛云奎。

主任委员：靳庆鲁。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6人）

施红敏、叶峻、孔旭洪、杨德红、黎健、肖微。

主任委员：施红敏。

于福林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行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职务。

四、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行长。

五、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胡德斌为副行长，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俞敏华为副行长，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陈雷为副行长，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胡德斌先生、俞敏华先生、陈雷先生为上海银行副行长。

六、关于聘任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施红敏为首席财务官，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胡德斌为首席信息官，同意16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聘任首席财务官事

项，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首席财务官、聘任胡德斌先生为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

七、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李晓红女士为上海银行董事会秘书。

八、关于聘任总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刘方先生为上海银行总审计师。刘方先生尚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总审计师任职资格后就

任。

九、关于聘任业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朱守元为业务总监，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聘任武俊为业务总监，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朱守元先生、武俊先生为上海银行业务总监。

十、关于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委任姚秦为证券事务代表，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委任杜进朝为证券事务代表，同意16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委任姚秦先生、杜进朝先生为上海银行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

上海银行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信息

施红敏：男，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行长兼首席财务官。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财务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政策制度处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支行副行长，中

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会计结算部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银行副行长等职务。

胡德斌：男，1968年10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总工程师助理、开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

发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城银清算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俞敏华：男，1976年9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银行副行

长。 曾任上海农商银行授信审批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总支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上

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陈雷：男，1978年5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政工师。 现任上海银行副行

长。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团委书记、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总经理、总行直属党委委员等职务。

李晓红：女，1969年12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上海

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发行审

核委员会工作处处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挂职）等职务。

刘方：男，1981年1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士，工程硕士，审计师。 曾任审计署上海特派办

财政审计二处科员、副主任科员，金融审计一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四川绵阳平武县审计局副局长（挂职）；审计署上

海特派办财政审计处副处长，金融审计二处副处长、处长、一级调研员等职务。

朱守元：男，1971年8月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上海银行业

务总监、战略集团与机构业务部总经理、浦东分行党委书记，上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副

行长，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上海银行市中管理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政府

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总监级），上海银行公司业务

部（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监级），上海银行浦东分行行长等职务。

武俊：男，1969年9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 现任上海银行业务总监、金融同业部总经

理兼上海同业中心总经理，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银行资金营运中心总经理助

理，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上海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

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红敏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559,000股，胡德斌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541,616股，俞敏

华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80,997股， 陈雷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31,200股， 李晓红女士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170,

000股，刘方先生未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朱守元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70,000股，武俊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88,

825股。 除上述简历披露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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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11,119,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顾建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15人，顾建忠董事长、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孔旭洪董事、李正强独立董事、杨德红

独立董事、陶宏君董事、庄喆董事、董煜独立董事、牛韧职工董事、肖微独立董事、薛云奎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靳庆鲁独

立董事、甘湘南董事出席会议；黎健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6,736,911 97.2781 234,088,721 2.7184 294,255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提案

2.01、选举顾建忠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9,349,707 99.6311 30,885,269 0.3587 884,911 0.0102

2.02、议案名称：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5,939,561 99.7076 24,914,805 0.2893 265,521 0.0031

2.03、议案名称：选举叶峻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9,476,504 99.6325 31,368,462 0.3643 274,921 0.0032

2.04、议案名称：选举应晓明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1,699,858 99.5422 39,141,508 0.4545 278,521 0.0033

2.05、议案名称：选举于福林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2,565,419 99.6684 28,274,947 0.3284 279,521 0.0032

2.06、议案名称：选举孔旭洪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1,722,786 99.5425 39,109,480 0.4542 287,621 0.0033

2.07、议案名称：选举黎健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8,532,071 99.6216 32,310,195 0.3752 277,621 0.0032

2.08、议案名称：选举陶宏君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2,609,273 99.6689 28,231,293 0.3278 279,321 0.0033

2.09、议案名称：选举庄喆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2,619,973 99.6690 28,207,393 0.3276 292,521 0.0034

2.10、议案名称：选举甘湘南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2,613,693 99.6690 28,205,173 0.3275 301,021 0.003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李正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

8,113,588,652 94.2222 是

3.02

选举杨德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

8,116,967,654 94.2615 是

3.03 选举董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8,117,412,880 94.2666 是

3.04 选举肖微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8,116,801,875 94.2595 是

3.05

选举薛云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

8,112,064,431 94.2045 是

3.06

选举靳庆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

事

8,102,165,561 94.08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修 订

《董事薪酬

管理办法》

的提案

3,295,689,957 93.3604 234,088,721 6.6313 294,255 0.0083

2.00

关于选举新

一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和

非执行董事

的提案

- - - - - -

2.01

选举顾建忠

先生为公司

执行董事

3,498,302,753 99.1000 30,885,269 0.8749 884,911 0.0251

2.02

选举施红敏

先生为公司

执行董事

3,504,892,607 99.2867 24,914,805 0.7058 265,521 0.0075

2.03

选举叶峻先

生为公司非

执行董事

3,498,429,550 99.1036 31,368,462 0.8886 274,921 0.0078

2.04

选举应晓明

先生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

3,490,652,904 98.8833 39,141,508 1.1088 278,521 0.0079

2.05

选举于福林

先生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

3,501,518,465 99.1911 28,274,947 0.8010 279,521 0.0079

2.06

选举孔旭洪

先生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

3,490,675,832 98.8840 39,109,480 1.1079 287,621 0.0081

2.07

选举黎健女

士为公司非

执行董事

3,497,485,117 99.0769 32,310,195 0.9153 277,621 0.0078

2.08

选举陶宏君

先生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

3,501,562,319 99.1924 28,231,293 0.7997 279,321 0.0079

2.09

选举庄喆先

生为公司非

执行董事

3,501,573,019 99.1927 28,207,393 0.7991 292,521 0.0082

2.10

选举甘湘南

女士为公司

非执行董事

3,501,566,739 99.1925 28,205,173 0.7990 301,021 0.0085

3.00

关于选举新

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

提案

- - - - - -

3.01

选举李正强

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3,509,245,452 99.4100 - - - -

3.02

选举杨德红

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3,512,624,454 99.5057 - - - -

3.03

选举董煜先

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513,069,680 99.5183 - - - -

3.04

选举肖微先

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3,512,458,675 99.5010 - - - -

3.05

选举薛云奎

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3,507,721,231 99.3668 - - - -

3.06

选举靳庆鲁

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3,497,822,361 99.0864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江逸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